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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08-6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重要提示：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一致同意为下属 2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人民币

18,000 万元担保额度。 

 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没有为上述 2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次会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不包含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担保额度。 

 本项担保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0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

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8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批控

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即基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公司拟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18,000 万元人民币（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

行承兑汇票、集合信托计划等），具体如下： 

被担保对象 
2007 年资产负债率

（%） 

拟担保金额 

（万元） 
期限 

上海泰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3.89 8,000 一年 

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69.31 10,000 一年 

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应到 8 名，董事孟群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在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前提下，委托董事吴树桐先生对所有议案代为行使同

意表决权。本公司应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9人。上述担保议案尚须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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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

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上海泰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2）公司持有股份比例：100% 

（3）住所：上海市吴淞路 619 号 206 室 

（4）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5）主营业务：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机电设备，五金材料，建筑装

潢材料，家用电器，花卉，金属材料，绿化养护，投资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

环保设备、生物工程、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6）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司批发业务的经营。贷款

主要用于开展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7）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11,531.32 万元，

净资产为 3,010.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3.89%，2007 年度，该公司净利润为

2,010.64 万元。 

2. 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2）公司持有股份比例：51% 

（3）住所：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黄房子村 

（4）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5）主营业务：重芳烃溶剂、溶剂油、石油添加剂、燃料油制造、批发兼零

售；棕榈油批发兼零售（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重芳烃存储。 

（6）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石油化工业务的经营。

贷款主要用于开展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7）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10,718.51 万元，

净资产为 3,289.0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31%，2007 年度，该公司净利润为 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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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三、担保协议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控股

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1.上述控股子公司中泰达实业的 2007 年度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为

其担保存在着一定风险，但该公司是公司全资所有的子公司，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资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对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

控，确保公司实时掌握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风险情况，保障公司整

体资金安全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2.上述控股子公司中兴实化工系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存在

责任分担的问题，公司已与兴实化工的其他股东达成一致意见： 

(1) 兴实化工需要股东方为其提供担保时，该公司全体股东按投资比例分担

担保责任； 

(2) 兴实化工的股东一方或双方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时，未提供担保的股东按

担保发生额向提供担保的股东支付担保费，年担保费率根据国内银行的市场担保

费率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控股子公司 2007 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分别接近或超过

70%，为其担保存在着一定风险。但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其

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且上述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较好，公司还采取了与少数股

东共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控制措施，力争在担保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保证公司

利益的实现。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

将在 2008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所通过的担保额度主要是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存

在风险较小。我们已经提醒公司，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

担保风险，严格控制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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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七、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1．截至2008年6月30日，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为25,000万元。其中，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金额为23,000万元；对其他公司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2．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11.86%，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12.89%。 

3.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 年 8 月 20 日 


